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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 議 員 ：  
 

有關領匯上市的法律問題  

 
  謝 謝 你 十 月 四 日 和 七 日 的 來 信 。  
 
  來 信 內 容 主 要 環 繞 分 拆 出 售 收 益 的 處 理 安 排 。 就 此 ， 我 要 強

調，當 局 早 於 兩 年 多 前（ 即 二 ○ ○ 三 年 七 月 ），已 決 定 准 許 房 屋 委 員 會

（ 房 委 會 ） 保 留 分 拆 出 售 設 施 所 得 的 收 益 。 當 時 政 府 就 房 委 會 分 拆 出

售 計 劃 向 立 法 會 提 交 的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， 亦 已 清 楚 列 明 這 點 。  

 

  我 們 和 有 關 部 門，已 仔 細 研 究 十 月 四 日 來 信 夾 附 的 文 件，以 及

十 月 七 日 來 信 中 的 補 充 問 題。我 們 的 回 應，分 別 載 於附件 A 及附件 B。 

 

 

 

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局 長  

 

 (麥 靖 宇         代 行 )  

 

 

二 ○ ○ 五 年 十 月 十 九 日  

 

 CB(1) 108/05-06(01)



附件 A 

 
回應陳偉業議員於 2005 年 10 月 4 日提出的關注  

 

來信段落

 

引自來信的要點  回應  

3.2.3 「…..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未經立法會同
意下，便把房委會出售商場的收益全數撥歸

房委會，便可能違反基本法 64 條有關公共
開支須經立法會批准的規定。」  
 

當局於 9 月底向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，
已闡釋政府准許房委會保留分拆出售零售和停車場設

施收益之決定的基礎。  
 

3.2.5 「…..政府是透過房委會把商場的業權售予
領匯，房委會把商場售予領匯所得到的得

益，也可能等同於政府把土地批給領匯所得

到的收入。」  

當局同意以土地契約形式，把建有零售和停車場設施

的土地以象徵式地價批給房委會，並在有關契約內附

帶條文，以免收地價形式，准許房委會在分拆出售設

施時，向新擁有者轉讓該等設施。  
 

3.3.1 及  
3.3.2 

「根據公共財政條例，政府從出售商場所得

的收入，應被視為一般收入，而撥款給房委

會，應視為開支。…..政府在出售商場中應
得的收入應視為公帑及一般收入。」  
 
「政府把出售商場應得的收入全數撥歸房

委會，如被視為注資房委會，便應該先把該

筆收入放在資本投資基金的帳目內，然後再

經立法會財務委員會核准，才可撥歸房委

會。」  
 
 

房委會分拆出售零售和停車場設施所得的收益，屬於

房委會的收入，而不是政府的收入，也不會反映在政

府帳目中。  
 
當局於 9 月底向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，
已說明政府不要求房委會支付任何分拆出售收益的政

策決定，並不涉及從一般收入中撥款。  
 



來信段落

 

引自來信的要點  回應  

3.4.1 「該協議 [即「政府協議」 ]也沒有說明房委
會可出售非住宅樓宇，故不可被演譯為房委

會有權出售非住宅樓宇，因此在協議是否規

定房委會可出售非住宅樓宇的問題上，及有

否規定出售非住宅樓宇後政府和房委會必

須分攤所得的利潤，仍然有極大爭議之處。」 

根據政府與房委會的財務安排，房委會須向政府支付

轄下零售和停車場設施「運作盈餘淨額」的 50%，但
這並不代表房委會也要把這些設施「分拆出售」收益

的 50%同樣繳付政府。攤分「運作盈餘淨額」 50%的
安排，日後仍繼續適用於房委會轄下零售和停車場設

施（即尚未分拆出售者）。  
 
此外，終審法院已一致裁定房委會分拆出售的權力，

這權力並非源自，也不受制於政府與房委會的財務安

排。  
 

3.4.2 及  
3.4.3 

「由五五分帳改變為十對零分帳是原則上

及本質上改變了利潤分帳的模式，脫離了分

帳的安排，……該改變必須經由立法會財務
委員會審批方可落實。」  
 
「如政府一方面不收取因出售商場予領匯

而產生的利潤，但另一方面又收取其他非住

宅樓宇，例如房委會轄下的商場，停車場所

產生的利潤，便可能違反當年的協議的規

定。此外，如政府稱五五分帳的制度仍然存

在，只是在領匯事件中把政府應得的收益撥

給房委會，這也可能違反資本投資基金的條

例。」  

 
 

正如前述，攤分「運作盈餘淨額」 50%的安排，日後
仍繼續適用於房委會轄下零售和停車場設施（即尚未

分拆出售者）。財務安排中就此等運作盈餘的攤分安排

並沒有改變。  
 
至於已分拆出售的物業，房委會不會再從該等設施獲

得任何運作盈餘，因此，與政府攤分運作盈餘的安排

自然不再適用。  
 
 



來信段落

 

引自來信的要點  回應  

4.1.2 
 

「 (1) 如果商場是房委會的物業，又或者房
委會已有足夠法定權力可出售資產，

房委會為何要等政府批出租契或得到

政府授權才可出售物業？  
 
(2) 房委會須政府批出租契或授權才可隨

意處置物業，是否代表房委會並沒有

擁有該等物的業權？  

(3) 政府授權房委會在無持有租契的情況

下，也可隨意處置物業，政府是以何

等法例為基礎，授予房委會上述的權

力？」  
 

將由領匯收購之物業，部分位於房委會根據現有政

府租契持有的公共屋邨內；其餘位於房委會根據房

屋條例第 5 條發出之歸屬令，獲授其控制及管理權
之屋邨內。  
 
根據房屋條例第 4  (2 ) (a )條，房委會有權獲取和持
有任何類別的財產，並在符合持有該等財產的條款

及條件下處置任何該等財產。正如終審法院的判案

書所述，房屋條例第 4(2) (a )條明文規定，房委會有
處置財產的權力。房委會並非根據房屋條例第 17A
條出售轄下零售和停車場設施予領匯。  
 
就房委會仍未持有政府租契的屋邨而言，房委會根

據歸屬令只獲授其控制及管理權，歸屬令並無賦予

房委會任何可轉移或轉讓的土地權益，因此房委會

不能根據房屋條例第 4(2) (a )條處理或出售有關財
產。  
 
為此，政府與香港房委會於 2004 年 11 月 18 日訂
立一項協議 (即「政府協議」 )。根據該協議，政府
同意將應房委會之要求，在實際合理可行情況下盡

快將政府協議內所列物業所處屋邨之政府租契 (按
與地政總署經已議定之格式 )授予房委會，藉此將
有關屋邨之全部法定業權授予房委會。在法律上而

言，政府同意將有關屋邨的全部法定業權授予房委

會，即等同房委會己獲得有關屋邨之實益擁有業權



來信段落

 

引自來信的要點  回應  

(bene f ic i a l  owner sh ip )。此實益擁有業權乃為一可
轉讓的業權權益。  
 
房委會根據政府協議就未有政府租契屋邨所擁有

的實益擁有業權，屬房委會財產的一部分，並可根

據房屋條例第 4(2) (a )條轉讓。根據領匯上市的物業
協議，有關物業的實益擁有業權將於上市日轉讓予

領匯，而領匯亦可根據此實益擁有業權持有有關物

業 的 全 部 物 業 權 益 。 法 律 上 的 擁 有 權 ( l ega l  
ownersh ip )則待有關政府租契完成後逐步轉讓予領
匯。  
 

4.1.6 「…..基於上述房屋條例第 17(a)條第 1 款，
房 署 不 可 在 無 政 府 租 契 的 情 況 下 出 售 商

場，而根據基本法第七條，政府必須直接批

出及出租土地，政府授權房委會在無持有政

府租契的情況下出售土地是否合法是值得

研究的。」  
 

基於上述安排，在未獲得政府租契前，房委會在領

匯上市時乃是將房委會根據政府協議獲得的實益

擁有業權轉讓給領匯，這完全符合法律基礎，亦非

房委會出售不屬於房委會的物業。  
 
根據政府協議，政府同意將有關屋邨的政府租契批

予房委會，並不存在政府透過第三者把土地批出或

出租予其他人的問題。  
 

 



附件 B  
 

回應陳偉業議員於 2005 年 10 月 7 日提出的「補充問題」  
 

有關一般收入及開支的法律問題  

 

問 1 
 
 
問 2 

由房委會出售商場停車場等設施得來的收益（“該等收

益”），是否屬於公共財政條例中的一般收入？  

 

若是，該等收益怎様從政府帳目中反映出來？  

 

回應  房委會出售零售和停車場設施所得的收益，並不屬於公共

財政條例中的一般收入。  
 

問 3 
 
 
問 4  

政府讓房委會保留該等收益，變相注資房委會，在政府帳

目中是否屬於開支部分？  

 

若是，此等開支是否屬於公共財政條例中第 8(2)(b)條的在

經核准的分目或新分目中的追加備付款項，須由立法會財

務委員會核准？  

 

回應  政府不要求房委會支付任何分拆出售收益的政策決定，並

不涉及任何政府開支，故此並不需要在政府的開支帳目中

反映。  
 

有關資本投資基金及房委會帳目的法律問題  

 
問 5  若問題 1 的答案為否的話（即該等收益並非為一般收入），

該等收益如何入帳？  

 

回應  該等收益屬於房委會的收入，故此祇會反映在房委會的帳

目中。  
 

問 6  該等收益怎樣在房委會的帳目反映出來？該等收益會否影

響政府在房委會的財務利益 (financial stake)？  

 

回應  該等收益會在房委會綜合運作帳目的特別項目內反映。在

房委會出售零售和停車場設施後，政府從房委會非住宅業

務取得的回報將會降低，但政府對房委會的總投資並不會



受到該等收益影響。  
 

問 7 
 
 
 
 
問 8 
 
 
 
問 9  

該等收益會否在政府帳目中表現出來？會否在資本投資基

金的帳目中反映出來？政府現決定不保留該等收益，將之

撥歸房委會，又怎樣在政府或資本投資基金的帳目中反映

出來？  

 

根據就資本投資基金作出的決議 (Cap 2B)中第 3(h)或 3(i)

段，政府是否需要先將該等收益撥入資本投資基金的帳

目？  

 

政府將該等收益，即資本投資基金中的資產撥歸房委會，

政府是否需要根據資本投資基金決議 (Cap 2B)中第 5 段，

先要獲得財委會核准，才可作出有關撥款？  

 

回應  該等收益不需要在政府帳目中反映。該等收益屬於房委會

的收入而不是政府的收入，故此並不會反映在政府的一般

收入帳目或資本投資基金收入帳目內。政府不要求房委會

支付任何分拆出售收益的政策決定，並不涉及任何政府開

支，故此不需要反映在政府的一般收入或資本投資基金的

開支帳目中，亦不需要財務委員會批准。  

 

有關免收地價的法律問題  

 
問 10  在 2005 年 9 月有關「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的零售和停車場

設施：分拆出售收益的處理」的文件中第 4 段，政府指已

同意以免地價的形式，准許將設施轉讓予新擁有者，有否

符合資本投資基金決議 (Cap 2B)中第 5 段的要求？  

 

回應  有關房委會出售零售和停車場設施的安排，並不涉及財政

司司長自資本投資基金支用款項，故此資本投資基金決議

（Cap 2B）中的第 5 段，並不適用。  
 

問 11  政府以免地價的形式，准許將設施轉該予新擁有者，是否

需要符合任何有關公共財政的要求？  

 

回應  涉及寬免地價以地契形式批出的土地，均需預先得到行政

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批准。  



 
有關零售和停車場設施的運作盈餘淨額的法律問題  

 
問 12 
 
 
問 13  

政府是否已在領匯上市前，再沒有收取零售和停車場設施

的運作盈餘淨額？為期多少？所涉金額為多少？  

 

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29 條，投資基金的收入須撥入政府一

般收入，若問題 12 的答案為是的話，政府是否已違反有關

法例？  

 

回應  政府仍按既定的財務安排，收取房委會自零售和停車場設

施運作盈餘淨額的 50%。就分拆出售組合內的設施而言，
有關物業的實益擁有業權在上市日才轉讓予領匯。在此

之前的運作盈餘淨額，仍須按既定的財務安排與政府攤分。

 


